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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北工商研字〔2021〕11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文件精神，推进“三全育人”，加强和改进我校研究生工作，强化

研究生教学、管理与服务育人的协同配合，特设立研究生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   

第二条 研究生工作坚持学校党委统一领导，通过建立研究生工作

联席会议，各部门齐抓共管，构建一体化育人平台，着力改善研究生工

作多部门、多口径安排部署的现象，打破信息壁垒，提高工作质量和效

率。 

第三条 联席会议工作原则：务实、高效、统筹、协同。 

第二章 组织架构 

第四条 学校研究生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设立学

校、学院两个级别，院级联席会议在校级联席会议的指导下工作，并对

校级联席会议负责。 

第五条 校级联席会议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组织，

联席会议召集人为学校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和主管研究生教

学的副校长；参会人员包括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副部长、相关工作

人员，各学院党委（总支）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副院长（主管研

究生教学工作）、导师代表、研教秘、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代表；根

据会议议题需要，亦可邀请其他单位负责人参会。 

第六条 院级联席会议由学院研究生工作小组负责组织，联席会议

召集人为学院党委（总支）书记和学院院长。参会人员参照校级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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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参会人员设定，亦可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 联席会议工作职责： 

（一）传达、学习上级关于研究生工作的相关会议精神，并做好落

实； 

（二）研究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重大事项； 

（三）开展工作交流，总结、宣传和推广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经验和

好的做法； 

（四）组织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调查研究，努力提升研究生教育工

作水平。 

（五）协调解决其他有关事宜。 

第四章 会议组织 

第八条 校级联席会议原则上至少每年召开一次，院级联席会议原

则上至少每学期召开一次，如有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 

第九条 校级联席会议参会单位需于会议召开前 3天，将需要上会

讨论的问题及建议提交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党

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汇总，于会议召开前 2 天将汇总表上报至会议

召集人，并转发至相关单位，各单位可提前研讨；院级联席会议可参照

执行。  

第十条 校级联席会议内容。 

1.各参会单位依次简要总结工作，并提出需要上会解决的问题及

建议； 

2.参会人员就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需要继续调研的问题，由

主责部门继续跟进，并在一定时间内给出结论，提交会议召集人； 

3.联席会议召集人总体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并做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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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各参会单位需在联席会议后密切关注问题的解决情况，

及时和相关职能部门、相关学院联系，切实保障会议安排部署的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   

第五章 工作机制 

第十二条 统筹协调机制。各单位根据各自职责，结合自身优势，

创新思维，多管齐下，大力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 

第十三条 信息反馈机制。联席会议召集单位负责会议记录，并及

时存档；会议相应决议应通知相关单位和当事人，做到及时、高效。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自

发布之日起执行。 

  


